附件5 （花都区外机构需另具以下《证明》）

证  明

为进一步做好花都区公办中小学校校内课后服务工作，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公开征集公办中小学校校内课后服务机构。鉴于贵单位不在花都区相关职能部门管辖范围内，故提交的申报材料未有审核意见。为确认贵单位是否具备准入条件，需提供由所在区（市）业务主管单位开具的证明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 备案单位：         ；
2. 审核发证单位：         ；
3. 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：         ；
4. 业务范围（许可内容）是否包含体育类、文化艺术类、科技类等（非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学科）培训内容：         ；
5. 是否同意贵单位在花都区开设分支机构并开展培训活动：         ；
6. 能否提供适合中小学生素质发展要求的优质课程（非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学科），并承担培训课程师生安全责任：         。


所在区（市）业务主管单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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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若无法提供以上证明，则须提供其他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最新的所在辖区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白名单列表（自行标注出所属机构）、2023年度年检合格证明、无重大违法记录证明、在“信用中国”官网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等材料的原件、盖有公章的复印件及打印件。
